
石狮市金融工作局 石狮市工业信息化和科技局
关于污水排放量交易及质押贷款工作的意见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石狮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，

市直及上级驻石有关单位：

为积极有序推进我市污水排放量交易试点工作，规范污水排

放量的交易行为，进一步盘活企业有效资产，拓宽企业融资渠道，

结合本市实际，提出如下意见。

一、污水排放量的定义及交易原则

本意见所称的污水排放量，是指排污单位排污许可证上登记

的污水排放量。污水排放量交易是指在区域排污总量控制的前提

下，排污单位对污水排放量进行交易的行为。

企业实际污水排放量总量不得超过环评批复中污水排放量限

值。污水排放量交易坚持政府引导与市场运作相结合，遵循试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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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行、循序渐进、公开公平和诚信原则。

二、合理确定排污单位的污水排放量

污水处理厂根据集控区内企业有效的环评批复中污水排放量

限值以及污水处理厂的实际处理能力，将集控区污水排放量按比

例分配给区内企业。

三、健全交易机制

（一）交易实施范围。污水排放量交易实施范围主要为石狮

市三大印染集控区，包括锦尚染整行业集控区、鸿山染整行业集

控区、祥芝染整行业集控区，交易主体包括集控区内企业及污水

处理厂。

（二）交易机构。交易由石狮市政府委托的交易机构提供统

一交易平台，实施交易管理。各集控区可在交易机构建立的交易

平台上进行交易。交易机构为交易提供场所、设施、信息、结算、

登记等服务，履行交易见证职能。

（三）交易程序。

交易应当采用公开竞价、协议转让方式进行，交易价格不得

低于市循环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委托第三方进行污水排放量价值评

估的价格。集控区内企业应通过交易机构进行污水排放量交易。

交易程序如下：

1．集控区内企业或污水处理厂根据自身需求情况向石狮市

循环经济发展有限公司提交出让或受让污水排放量的交易申报；

2．石狮市循环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委托交易机构根据各交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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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与方的交易申报情况进行撮合成交；

3．交易达成后，交易机构及时向交易双方出具交易凭证并转

石狮市循环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备案；

4．污水处理厂根据备案情况变更污水排放量。

（四）交易限制。

污水排放量交易仅限同一集控区内交易，不允许跨集控区交

易。

因污水排放量排放超标等情况被污水处理厂关闭排水阀门的

企业在一个月之内，暂停污水排放量交易，但已关停的企业除外。

四、推动质押贷款

（一）污水排放量质押贷款对象为持有排污许可证且在工商

行政管理机构依法登记并从事经营活动的企业法人（以下简称“借

款人”）；质押贷款发放人为已开办或计划开办污水排放量质押贷

款业务的金融机构（以下简称“贷款人”）。

（二）污水排放量质押贷款主要用于企业经营流动资金周转、

环保治理工程等技术改造研发活动，不得用于购买股票、期货、

基金等金融产品和从事股本权益性投资，不得用于违反国家有关

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的用途。

（三）在开展污水排放量质押贷款前，石狮市循环经济发展

有限公司与贷款人签订业务合作协议，约定回购条件及回购价格。

申请贷款时，石狮市循环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与贷款人、借款人签

订三方回购协议，并进行污水排放量备案登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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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污水排放量质押贷款应以企业有效的环评批复中污水

排放量限值为基础，质押物价值确定可参考市循环经济发展有限

公司委托第三方评估的价格。

（五）污水排放量质押贷款利率不得高于银行同期贷款基准

利率的 30%。

五、质押贷款风险处置

借款合同约定的还款期限届满，借款人到期未履行还款义务

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质押权的情形，按照三方协议，石狮

市循环经济发展有限公司执行回购，回购费用优先用于偿还贷款

本息。该回购的污水排放量可用于储备或通过市场出让。

六、加强监督管理

（一）完善监测体系。污水处理厂应完善污水排放量监测监

控系统，科学监控企业实际污水排放量。根据企业污水排放量指

标变动情况实时监控企业排水情况，对于不按规定排放污水的企

业，应及时关闭企业排水阀门，督促企业整改。

（二）强化全程监管。各相关部门应及时掌握本辖区污水排

放量交易及设备变动情况，加强全过程监管。

（三）实行污水排放量交易的企业，应严格按照排相关法律

法规排放污染物，不免除其环境保护的其他法定义务。

本意见自印发之日起实施，在实施过程中如遇重大政策性变

化将相应予以调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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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

石狮市金融工作局 石狮市工业信息化和科技局

2019年 8月 28日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石狮市金融工作局 2019年 8月 28日印发


